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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争到共建: 环境抗争的演变逻辑

陈绍军，白新珍

(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 要: 面对环境侵害，J 省 N 市高路社区农民的环境抗争经历了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再到社企

共建的过程。在抗争过程中，农民运用理性的抗争逻辑在与 H 钢的博弈过程中，体现了个体理性

抗争( 找 H 钢理论) ———诉求得不到回应、污染加剧—群体抗争———经济补偿后矛盾暂缓———污染

危机生存，抗争升级———社企共建的行动策略演变; 同时，从 H 钢的回应策略中可以看出，作为企

业，H 钢表现出了经济理性人的一面，在不涉及企业正常经济生产的阶段，对农民抗争视而不见; 到

农民群体抗战阶段，则采取与农民代表谈判的策略; 再到与社区共同建设，发展农民能力，避免直接

与农民发生冲突。不同阶段，H 钢采取了成本最小、利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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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1． 研究问题提出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

污染状况越来越严峻。面对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

越来越多的当地居民从“隐忍”逐渐走上环境抗争

之路，特别是在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发展较快的地

区，环境问题也已经成为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

因。如 2005 年，浙江省连续发生的 3 起大规模暴力

型群体事件( 东阳市“4·10 事件”、新昌与嵊州的

“7·15 事件”和长兴县煤山镇的“8·10 事件”) ，就

是因为环境污染而引起的。
农民环境抗争的急剧增加，使得环境抗争在农民

抗争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关于环境抗争的研究也

得到进一步拓展，并成为国内学界的重要研究议题。
童志锋以漳州、福建、浙江等地的环境抗争事件为例，

从边界、意识和仪式 3 个角度对认同构建过程进行分

析，认为认同建构在环境抗争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是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可能性的条件［1］。他在

福建省 P 县的一起环境抗争运动的分析后认为，熟人

社会是农村环境抗争运动的组织动员基础，而新闻媒

体报道、民间环保组织的支持等关键性资源对于农村

环境抗争运动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2］。罗亚娟认

为，源自中国传统文化的行为惯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着农民的行为选择，他们期许的纠纷解决方式也在很

大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社会纠纷解决的机制［3］。
然而，农民的环境抗争却常常面临各种困境，以失败

告终。张玉林认为我国“政经一体化”的格局使得地

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两个具有高度动员能力的组织形

成事实上的结盟，从而使农民的环境抗争难以成

功［4］。黄家亮以华南 P 县一起大规模环境诉讼案件

为案例，指出通过集体诉讼这种方式进行环境抗争面

临着多重困境，主要包括集体行动的“搭便车困境”、
农民维权的“合法性困境”、司法诉讼的“体制性困

境”以及法律逻辑下的“环境权困境”［5］。陈占江在

湖南的调查中发现，该地农民环境抗争经历了计划经

济时期的集体沉默、经济转轨时期的私力救济，以及

市场经济时期的依法抗争。而农民的行动选择主要

受制于政治机会结构以及国家、企业和农民之间所形

成的利益结构的双重约束，要化解农村环境危机、缓
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根本的途径是改革现

行经济政治制度［6］。
上述研究大都以一起或几起农民环境抗争为

例，对其影响因素和现实困境进行了分析，提出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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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中，底层的环境抗争面

临着很多结构性和制度性困境，体制性障碍是底层

环境抗争困境产生的制度根源，而解决这一问题的

根本也需从制度和体制层面寻求突破口。［6］然而，

要对制度和体制进行突破，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环境

抗争困境的难度很大，或者是根本不可能的事。那

么在我国现有的体制下，面对日益增加的环境抗争

事件，如何化解? 基于上述判断，本文试图通过对 N
市高路社区环境抗争案例进行研究来重新省思如下

问题: 农民环境抗争由抗争走向共建其背后的演变

逻辑是什么? 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环境抗争的行动选

择的因素是什么?

2． 个案介绍

本文资料来源笔者 2013 年 9—12 月在 J 省 N
市高路社区①所做的调查。高路社区位于 J 省 N 市

的东北部。2003 年，村民委员会改为社区居民委员

会。高路社区为所属街道最大的涉农社区，辖区内

有 16 个居民小组，分别为农科组和 1 ～ 15 组( 6 组

和 15 组已分别于 2011 年、2009 年拆迁) ，社区常住

户数 1 508 户，常住人口 4 419 人，暂住人口约 1 500
人。2011 年社区实现社区集体经济收入 450 万元，

农民人均收入 14 156 元。新中国成立以前，高路村

周边没有一家现代工业，人们在这片土地上自给自

足，呈现出一幅祥和的画面。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

和发展遭到严重创伤的国民经济，中央选择了高度

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

方针。在此背景下，1957 年 J 省决定筹建钢铁厂，

于 1958 年 3 月，J 省在高路村西面动工兴建全省最

大的钢铁基地———H 钢铁厂，并 1959 年 7 月投入运

行。1996 年 7 月，H 钢铁厂进行公司制改革，成立

H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并以其为核心组建了 H 钢铁

集团( 以下简称 H 钢) 。2003 年 4 月，H 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实施了整体改制并进行资产重组，从国有独

资企业转变为非国有控股企业，实现了体制机制的

重大转变。H 钢原来只有少数几家企业，且离高路

村距离较远，然而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原先只

位于社区西侧的 H 钢逐渐向西北方向发展，接壤长

度达 4. 5 km，客观上对高路社区形成东、北、西三面

排放辐射，且距离越来越近，最近的企业与社区的农

科组、2-6 组、15 组仅隔着一条狮头河。社区居民遭

受到的污染也日益严峻。

二、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

20 世纪 60 年代钢铁厂刚建立时，生产设备落

后，环保措施缺乏，废气、废水、废渣等都是未经处

理任意排放。但由于当时钢铁厂厂房少且距离村

民居住区较远，村民的环境意识和维权意识普遍

不高，钢铁厂造成的环境污染并未立即引起村民

的重视，钢铁厂与村民之间得以和平共处。然而，

焦化厂的建立使得企业与村民之间的这种平衡被

打破。1982 年，钢铁厂在现在的农科组、2 组和 3
组对面动工兴建焦化厂，并于 1983 年投入使用。
随着焦化厂的建成投产，村民很快发现焦化厂经

常冒出夹杂着红褐色粉尘的黑色浓烟，而且有一

股煤烟 味，非 常 刺 鼻。闻 久 后，人 们 开 始 感 到 头

晕、胸闷、呼吸困难等。此外，村民种的农作物、晾

晒在屋外的衣服、屋顶等上面有一层红色的东西。
村民开始意识到钢铁厂的污染问题。村民开始对

钢铁厂进行环境抗争的深层原因则是 H 钢铁厂不

再为村 办 企 业 提 供 免 费 原 料，互 惠 关 系 的 断 裂。
据村中已退休的小学老师汤老师称: “当年为了支

援钢铁厂的建设，村里组织部分青壮年参加了钢

铁厂的建设。钢铁厂运行后，依托钢铁厂，村里开

办了一批集体企业，这些企业的原料基本上都是

由钢铁厂免费提供，如化工厂所需的工业萘、钢渣

回收加工厂所需的钢渣等都是钢铁厂免费提供。
因为钢铁厂，高路村的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人们的

生活水平得到迅速提高。但是后来 H 钢铁厂进行

技术改革后，有些东西不存在了，村里企业的原材

料没有了，H 钢铁厂与高路村的互利关系也就没

有了。”②这种互惠关系的形成，使得钢铁厂污染造

成的损失以间接的方式得到补偿，企业污染的外

部性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 而一旦互惠关系解体，

企业不再承担社会责任，而让村民独自承担环境

污染的全部后果，同时却拒绝按照市场方式给予

赔偿，就会导致双方对抗的产生［7］。然而此时的

村民并没有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钢铁厂的污染，也

没有采取激烈的、群体的方式，而是依靠自身或以

户为单位找企业理论。这与国内大多数的环境抗

争一样，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抗争并不是一开始就

是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而是始于个体抗议。但是，

高路村民单独找钢铁厂“讲理”的行为并未引起钢

铁厂的重视，污染继续影响着农民的日常生活。
虽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钢铁厂与村民之间

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摩擦也渐趋增多，但钢铁厂与村

民之间矛盾的加深则是 2004 年。为扩大生产规模，

2003 年 H 钢③在高路社区西北角和北边新建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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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学术惯例，本文中的地名和人名进行了处理。
资料来源: 2013 年 9—12 月份笔者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居民

访谈记录。
1996 年 7 月，H 钢铁厂进行公司制改革，成立 H 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



厚板卷厂( 居民称其为大项目) 和炼铁新厂投入运

行后成为新的污染源，各种污染空前严重。
面对污染进一步趋于恶化的情况，高路社区居

民，尤其是狮头河沿线 7 个生产队的居民自发地组

织起来，就 H 钢长期以来排放的污染源对境内造成

的不良影响进行了跟踪式调查。然而，调查的结果

却让居民非常震惊: “H 钢与高路社区总接壤长度

约 4 300 m，全程相毗邻的分厂有新老焦化、电厂、高
线、炼钢、五轧、铁厂及洋烧结等 9 家，排污口 9 个、
大烟囱 5 座。这些分厂的污染使得千户数千人口饱

受有害空气、粉尘、生产生活用水紧缺之苦，狮头河

及大部分内河水面不能养殖，农田减产等①。居民

在得知调查结果后，出于规则惯习，采取的仍是“讲

理”，有的甚至长期蹲在 H 钢的办公室，然而却没有

得到 H 钢的任何回应。“理”作为在漫长的生活实

践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模糊性和地方性的规则或规

范，往 往 成 为 乡 村 社 会 调 解 纠 纷 的 依 据，然 而 当

“理”作为农民抗争的道德资源和主要武器失去效

力，农民的“常识性的正义平衡感觉亦遭破坏”［8］，

居民多年来生活在污染环境中以及理论无果的积怨

被激发出来，居民开始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堵门、堵
路、拉电线等形式进行抗争，肢体冲突也开始增多。
正如村 民 所 说 的: “既 然 不 讲 理，那 就 只 能 靠 闹

了。”②不同于国内大多数环境抗争案例中企业对抗

议者或粗暴对待，或置之不理的做法，H 钢采取的做

法是前往社区，请求社区居委会协助企业做好居民

的思想工作并收集居民意见，以化解居民的对抗情

绪。在对居民进行走访和约见的基础上，经社区与

H 钢的协商，2005 年 1 月，双方达成了一份 40. 8 万

元 /年的《污染补偿协议》。承诺: 待首期协议一年

半的履行期结束后再逐步考虑增加，并约定今后如

发生新的污染源另行协商。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环境抗争来说，农民

的抗争都不是以“环保”为取向，而是“补偿政治”，

即为了污染补偿而进行抗争。在访谈中，居民曾提

到:“闹是必须的，但是不能闹狠，闹得太狠了，企业

不能生产了，没有钱了，你就是( 把人) 打死也没有

用。”①只要污染方提供合适的物质补偿或就业岗

位，农民的抗争就会偃旗息鼓［9］。在本案例中，由

于 H 钢污染补偿费的发放，在接下来的两年内，企

业和社区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虽然社区居民仍因

污染问题和污染补偿费增长问题进行抗议，但主要

采用的方式是匿名投诉、请愿书等更倾向于理性克

制的方式，而不是非理性的抗争方式。此外，居民对

由社区居委会决定的污染补偿费分配方案的不满在

一定程度上将居民对 H 钢污染的怨气转移到了社

区上。可以看出，在该阶段，村民与 H 钢之间经历

了一个从个体抗争到群体抗争的阶段。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H 钢铁厂厂房较少且离居住区较远、
村民环境保护意识落后、村民与企业互惠关系的形

成等使得该阶段 H 钢铁厂与村民之间形成一种和

平共处的状态尤其是互惠关系的形成，使得企业与

村民在一定程度上结成了利益共同体，企业污染带

来的损失得到间接的补偿，因此，污染不成其为问

题。随着这种互惠关系断裂后，企业不再为村民提

供就业和相关福利，也没有按照市场方式给予赔偿，

环境污染问题开始凸显，村民开始以个体的方式找

钢铁厂理论。然而由于村民们在抗争中采取的行动

都是分散的，难以形成合力，钢铁厂对村民的个体抗

争并未给予回应。这也为后一阶段的群体性抗争埋

下了隐患: 当村民通过个体抗争的方式无法满足自

身利益诉求时，他们便会主动地走向团结，寻求群体

的力量维护自身权益，群体抗议便应运而生。面对

组织起来的居民，H 钢不得不给予重视，并进行经济

补偿以缓解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

并试图通过污染补偿费的分配将矛盾部分转移到社

区身上。

三、从群体抗争到社企共建

据上可知，企业与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因污染

补偿费的发放而得到暂缓。然而“补偿政治”即使

获得成功，也只是受污染村民与污染企业之间休戚

与共、共存共荣关系的形成，而没有从实质上改善环

境污染现状。当环境污染问题对居民造成全面危

害，将居民置于总体性生存危机之中，经济利益所带

来的效用已重新被抗争替代。从 2007 年开始，高路

社区居民的环境抗争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期，

抗争次数更加频繁，形式更加多样，参与人数更加空

前，且抗争要求也从企业给予经济补偿或增加经济

补偿金额转为了要求将其搬离现居住地。
虽然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高路社区居民的

环境抗争行动几乎从未完全停止过，但无论是最初

的个体理性抗争还是后面的群体抗争，都是单纯依

靠农民自身力量的抗争。而从 2007 年开始，社区居

民逐渐开始以法律、政策及中央精神为武器对企业

的污染行为进行投诉、信访或借助其他外部力量的

抗争形式。高路社区居民曾多次向环保局、媒体和

市环保协会投诉，亦先后赴区、市、省等各级政府上

访，集体上访也发生过多次。然而，面对农民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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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X 社区提供的《关于近期我 X 社区部分居民自发前往 H 钢提

出有关要求的情况调查的函》。



上访与投诉，地方政府采取的却是阴阳策略，即表面

上表示高度重视，实际上却不作为或作为较少。直

到 2008 年 9 月和 11 月居民连续两次前往省政府进

行上访，将问题暴露出来，并有了法律的依据，政府

才正式介入。2008 年 9 月和 11 月，高路社区 15 组

70－80 名居民连续两次前往省政府反映新铁厂污染

问题，要求政府出面督促 H 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尽

快落实卫生防护距离要求，将卫生防护距离内的村

民实施搬迁。① 这两次上访，引起了省政府的重视。
同年 12 月，省、市两级的环保部门与信访部门、区政

府、街道办前往 H 钢进行“带案下访”，并发函要求

市政府督促协调各方尽快落实搬迁事宜: 要求 H 钢

积极协助、配合当地街道和区政府尽快落实项目

1 000 m卫生防护距离内居民拆迁安置工作，并加大

环保投入，加强环境治理，减少污染。由此高路社区

居民的环境抗争进入政府视野，并得到政府的支持。
2009 年 5 月 26 日，省环保厅副厅长、市环保局局长

“带案下访”H 钢时，明确表示“H 钢，承担落实防护

距离内居民搬迁方案的责任。如果此事处理不当，

H 钢轧机项目以及后续发展的一系列项目都会受到

环评限批的影响”②。可以说地方政府如何对待民

众的环境诉求，如何处置民众的维权行为，往往关系

到抗争事件的发生和发展。2009 年，在政府相关部

门的介入下，根据国家环境保护局的有关文件，H 钢

对高路社区 15 组整组、6 组和 14 组部分农户共 200
多户实施了搬迁工程，并于 11 月底完成搬迁任务。

虽然 H 钢对高路社区的部分居民实现了搬迁，

但大部分居民仍生活在社区，为缓和未搬迁居民与 H
钢之间的关系，在街道、企业与社区的多方协调下，建

立了居民代表与 H 钢对话平台。对话平台由工作领

导小组与居民代表形成，其中居民代表小组则由高路

社区沿狮头河的七个居民小组每组自发推选 2 名居

民代表，共同组成居民代表小组，居民代表小组推选

出 1 名组长，负责组织联络各居民代表。每次平台活

动由居民代表、H 钢主要领导及各分厂领导、Y 街道

主要领导、高路社区主要领导参加，汇报双方工作推

进情况，居民代表把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带到会上交

流，H 钢领导给予答复，会议形成会议纪要或信息简

报，会后发给联席单位、工作小组成员、高路社区群众

阅览。刚建立的时候，应企业与社区之间的矛盾比较

激烈，平台对话活动是一个月一次，后来慢慢地变成

两个月一次，现在为一个季度一次。
与此同时，为缓和高路社区与 H 钢之间的关

系，为了巩固现有的关系，采取了一系列社企共建的

措施。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在社区小康建

设、文明城市创建、各类公益事业以及社区经济发展

等方面，H 钢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如二号公

路改建工程、狮头河沿线保洁及绿化管护、河塘清

淤、为居民办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困难居民帮扶

等。此外，为增进双方友谊，构建和谐社企关系，社

区和 H 钢每年都会组织和谐社企系列活动，参加人

员为社区居民和 H 钢职工，主要内容包括: 篮球赛、
象棋赛、拔河赛等体育活动以及学雷锋志愿服务活

动等。同时，为了减少或杜绝设备污染事故发生，把

环境污染程度降到最低。
在国内很多环境抗争案例中，最后的结果要么

是人们继续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中，要么是企业搬

离或者停产。无论是哪种结果，被污染者和污染企

业都是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而在本案例中，企业

与居民通过构建居民代表－H 钢对话平台以及在此

基础上采取社企共建的方式帮助社区发展，在缓解

了自己与农民之间的矛盾的同时又可巩固已走向缓

和的关系，从而实现了居民与企业之间的共赢。这

种从群体抗争到社企共建演变的逻辑是: 抗争的不

断激化使企业与社区双方都意识到无休止的抗争下

去只会导致两败俱伤，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对于

企业来说，组织起来的农民抗争已严重影响其日常

生产的运行，并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政

府部门的介入，使其感受到巨大的政治压力。而居

民也意识到群体抗争虽然实现了 6 组和 15 组的搬

迁，但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日常生产生活秩

序受到严重破坏。与其无休止的斗争，不如将主要

精力投入到搭建的对话平台上。在企业和居民之间

建立了一个沟通协调与反馈机制，提高解决问题的

效率，也避免了因由于利益表达不畅导致过激行为

而引发的社会风险。而社企共建措施的实施，使得

社区可以利用企业提供的资源发展社区建设，给农

民以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不仅减少了企业的抗争

成本，也缓和了企业与居民之间的矛盾，使得自 6 组

和 15 组搬走后已缓和的关系继续往更好的方向发

展，从而在企业与居民之间达到一种共赢。

四、结 语

本文在整个过程———事件的描述中，有选择性

地分析了重要事件对农民抗争的影响，并对农民环

境抗争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

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生成和演变的过程中，从个体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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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与《炼铁厂卫生防护

距离标准》的有关规定，炼铁厂与居住区之间有一个卫生防护距离，

以减少炼铁厂对居民区的环境污染。
综合管理部主要负责处理企业与周边居民之间的关系。



争到群体抗争，最后以社企共建的方式达到双赢，农

民和企业的心态和行动在不同的阶段中表现出不同

的面向，而这些不同的心态和行动构成了从抗争到

共建的演变逻辑［11］。而这种演变可为近年来急剧

增加的农民环境抗争事件的解决提供了参考。
从农民的角度看，高路社区的农民在与 H 钢的

博弈 过 程 中，体 现 了 个 体 理 性 抗 争 ( 找 H 钢 理

论) ———诉 求 得 不 到 回 应、污 染 加 剧———群 体 抗

争———经济补偿后矛盾暂缓———污染危机生存，抗

争升级———社企共建的行动策略演变，这种演变既

是其自身权益遭到外部侵害所做出的自然反应，也

受到了生存伦理、权利意识、风险认知以及国家、企
业和农民之间所形成的利益结构等因素的影响［12］。
从最初的 H 钢不予理睬，到后面的对话，再到社区

和企业共同帮助农民发展，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在不

断地得到表达。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抗争逐

步走向胜利。环境抗争的胜利主要体现在: 第一，村

民们不但得到经济上的补偿，更使得受环境污染相

对严重的两个居民小组得以搬迁; 第二，虽然其他居

民小组还没有得到搬迁，但是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在

政府的介入下，企业将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在企业环境保护方面; 第三，最为重要的是社区借助

环境抗争的机会，与企业建立共建关系。
而从企业角度看，在前期的个体抗争阶段，H 钢

作为一个理性的经济行动者，不可能对农民个体的

利益诉求一一满足，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历史条件下

不具备环境意识，还因为农民的个体抗争未能得到

上级领导的重视，即并未能将事件“问题化”后，被

相关权力部门提上议事日程。而随着居民抗争方式

的转变，H 钢不得不对组织起来的农民抗争行为给

予重视，而政府相关部门的介入使得行政压力体制

下的 H 钢感到了来自上级的政治压力，H 钢不得不

满足居民的利益诉求。在社区介入后，为缓和日益

激化的矛盾，H 钢选择与农民代表对话，并在此基础

上采取了一系列社企共建的措施，一方面可以通过

社区能力的提升，让农民感受 H 钢存在对他们的帮

助，缓解 H 钢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 H 钢与

其将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在与农民的不断周旋中，

还不如将资源让渡给社区，让社区来支配这些资金，

避免直接与农民发生冲突。
从上述可以看出，环境抗争其实是一个利益博

弈的过程，双方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13］，并最终以

社企共建的方式达到了一种共赢的状态。高路社区

的农民在与 H 钢的博弈过程中，采用了抗争———回

应的不同策略: 抗争前期，村民以个体化形式去进行

抗争，却得不到回应，村民开始组织起来，“沉默的

大多数”开始不再沉默，其经济补偿的要求得到了

满足。但是当他们发现这种群体抗争的方式不再管

用( 搬迁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时，他们开始转变抗争

方式，以对话平台的形式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并要

求通过社企共建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 而从

H 钢的回应策略中可以看出，作为企业，H 钢表现出

了经济理性人的一面，在不涉及企业正常经济生产

的阶段，对农民抗争视而不见; 到农民群体抗争阶

段，则采取与农民代表谈判的策略; 再到与社区共同

建设阶段，发展农民能力，避免直接与农民发生冲

突。不同阶段，H 钢采取了同样是成本最小———利

益最大化的博弈策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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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and Engels's Interest Theory and Its
Enlightenment /JIN Hongna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The category of interest play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n their classic works， Marx and Engels
express a series of interest viewpoints． For instance，they
believe that material benefit is the inherent power of all
human social activities． Also they think that interest in
essence is a kind of social relation category． In the society
of interest differentiation and diversified interest subject，
people should abide by Marx and Engels' interest ideas and
continue to deepen their interest theory in the new historical
era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interest system which adapts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promote
the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society．
Key words: Marx and Engels; interest
theory; enlightenment

Ｒoute and Inspiration of Marx's Employment Thou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 /YU
Hongjun，et al ( School of Marxism，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Marx's employment thought is an organic part of
marxism theory system． Based on the systematic review of
Marx's employment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and
demand，the paper regard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ocial
production as the research basis and demonstrates two
dimensions which have impact on employment: one is capital
accumulation，technological progress，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increase，relative surplus population and oversupply，

and the other is two kinds of social production，namely，

industrial structur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demand． Then it decodes Marx's comment on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concerning unemployment and post vacancy
and explores contemporary problems of employment in
China，especially structural problem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employment market． Finally，built on the combination
of Marx's employment thought and China's employment
practice，the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new mechanism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labor market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problem．
Key words: labor supply and demand; capital; industrial
structure; employment market

From Struggle To Co-Construction: The Evaluative
Logic of Farmer's Environmental Struggle /CHEN
Shaojun，et al (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Hohai

University，Nanjing 210098，China)

Abstract: Facing with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the villagers of Gaolu community，J provinc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of environmental struggle: individual struggle，

collective struggle， law-based resistance and
co-construction． Villagers struggle in a logical and rational
way in the game with H Steel Plant，which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behavioral strategy: rational appeal
( individual petition ) getting no response， facing with
aggravating pollution， collective protest， law-based
resistance and then co-construction． Meanwhile， the
response strategies of H Steel Plants show that the company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 of rational economic entity． When
the villagers'; struggle has no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the
company turns a blind eye to the protest; when the villagers'
form collective protest，the company takes the strategy of
negotiating with the villagers; finally，the company takes
the strategy of co-constructing with the community，

developing the capability of the villagers and avoiding direct
conflict． So it is obvious that the company takes the
“minimum cost-maximizing benefit” game strategy in
different stages．
Key words: rur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rmers'
environmental struggle; community-company co-construction

Subaltern Environmental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ate
Intervention /CHEN Tao，et al(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Science，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Active intervention，negative intervention and
dispelled intervention are three type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actions of subaltern society，leading to
completely different results． As the first case of Chinese
marine pollution claims，“Tasman Sea”oil spill incident
created the precedent of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marine
ecologic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the environmental action
of“Tasman Sea”oil spill，state's active intervention is the
key to subaltern success． Although the state's intervention
aims at 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it provides
effective institutional channel and technical support for the
subaltern，improves the level of organization and guarantees
the implement of verdict． In general，the select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leads to the insufficience of institutional
indemnification of interests safeguarding of subaltern
society． Therefore，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subaltern
society's interests effectively and the benign running of the
society，the institutionalized intervention mechanism m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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